   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转移支付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下达“三支一扶”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5年度，上级财政部门下达我地区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92万元，省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83万元，市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70.32万元，上年结转中央补助资金1.6万元，资金主要用于“三支一扶”人员工作生活补贴、体检、一次性安家费、考核奖励等支出。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：完成45名高校毕业生招募任务，保障在岗人员待遇落实到位，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，促进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，缓解基层人才短缺问题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%以上。

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根据上级政策要求及我地区实际，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细化分配，其中：生活补贴350.62万元、一次性安家费11.7万元、体检费1.8万元、考核奖励78.8万元、春节慰问4万元。

同步将总体绩效目标分解为各分项指标：招募完成率100%、待遇发放及时率100%、培训覆盖率100%、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0%，并将指标责任分解至人社、财政及各服务乡镇，明确工作节点和责任要求，确保目标落地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  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   2025年度“三支一扶”转移支付资金实际到位446.92万元，资金无截留、挪用、拖欠情况，保障了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  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   本年度实际支出446.92万元，支出主要用于：

   生活补贴：发放83名在岗“三支一扶”人员补贴350.62万元，按月足额发放，无拖欠；

   一次性安家费：为新招募人员发放安家费11.7万元，发放覆盖率100%；

   体检、考核奖励等其他支出：为新招募人员发放体检费1.8万元，为在岗人员发放考核奖励78.8万元，春节慰问4万元，全部按政策规定使用。

  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   资金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，实行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严格履行审批流程，无违规使用情况。定期开展资金使用自查，配合财政、审计部门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、安全、高效。

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   2025年度，我地区实际招募高效毕业生45名，完成年度招募计划的100%；在岗人员待遇全部按时足额发放、培训、体检等保障措施落实到位；“三支一扶”人员在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岗位履职尽责，有效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水平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100%，总体绩效目标全部完成。
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数量指标

     招募完成率：计划招募45人，实际招募45人，完成率100%；

     在岗人员待遇发放覆盖率：124名在岗人员全部按标准发放补贴，覆盖率100%；
质量指标

     招募合规率：通过公开招募、资格审查、体检、考核等程序，实际招募人员全部符合岗位要求，合格率100%；

     培训合规率：参训人员考核全部合格，合格率100%。

时效指标

     待遇发放及时率：按月足额发放工作生活补贴，及时率100%；

     资金拨付及时率：转移支付资金按要求及时拨付到位，拨付及时率100%；

     培训组织及时性：按年度计划及时组织岗前及在岗培训，无延误情况。

成本指标

     人均年度补助成本：严格按照上级补助标准执行，未超标准发放，人均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；

     培训人均成本：严格控制培训支出，人均培训成本未超预算标准。

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经济效益

   “三支一扶”人员投身基层服务，助力乡村产业发展、基层公共服务提质增效，带动了基层相关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效率提升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年人才动力，间接促进了基层经济社会发展。

社会效益

    缓解基层人才短缺问题：为乡镇教育、医疗、专业、公共服务等岗位输送青年人才，有效解决了基层招人难、留人难问题；

    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：支教人员改善了农村教育教学质量，支医人员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，帮扶乡村振兴人员助力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，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；

   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基层就业岗位，拓宽了就业渠道，缓解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。

生态效益

      帮扶乡村振兴岗位的“三支一扶”人员，积极参与乡村生态保护工作，助力基层生态环境改善，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在基层落地。

可持续影响

     通过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，为基层培养了一批懂基层、爱基层、留得住的青年人才，部分服务期满人员就地转聘为事业编制人员，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可持续保障；同时，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关注基层、服务基层，形成了人才向基层流动的良好导向，为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长期人才支撑。

3.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    通过问卷调查、座谈访谈等方式，对“三支一扶”人员、基层服务单位及服务群众开展满意度调查，其中：“三支一扶”人员满意度100%，基层服务单位满意度100%，服务群众满意度100%，综合满意度达100%，高于年初设定的90%目标值，无重大负面反馈。 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    本年度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，无重大偏离情况，但仍存在部分工作细节有待优化：

   部分基层岗位的个别人员岗位匹配度有待提升。
   下一步改进措施：

   完善岗位匹配与培养机制：加强对基层服务单位的指导，结合“三支一扶”人员专业特长和基层需求，优化岗位分配；建立导师带徒制度，助力人员快速适应基层工作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   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我地区“三支一扶”计划下一年度预算申请、资金分配、政策调整和管理改进的重要依据。同时，将按照政务公开相关要求，在官方门户网站对绩效自评报告予以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提高绩效管理透明度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   本年度，我地区“三支一扶”项目资金及实施过程中，未收到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，无相关问题及涉及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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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其中：中央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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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年度总体目标
	年初设定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完成2025年度招募任务，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按时正常拨付，保障其正常生活待遇，使得广大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安心扎根基层工作。
	完成45名高校毕业生招募任务，保障在岗人员待遇落实到位，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，促进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，缓解基层人才短缺问题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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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全年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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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指
标
	数量指标
	招募45名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
	=45人
	45人
	10
	10
	

	
	
	质量指标
	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期满考核合格率
	≥90%
	100%
	15
	15
	

	
	
	时效指标
	三支一扶资金拨付及时性
	按规定程序及时拨付
	达成年度指标
	15
	15
	

	
	
	成本指标
	项目资金成本控制
	≤291.6万元
	291.6万元
	10
	10
	

	
	效
益
指
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三支一扶招募成本
	有所下降
	达成年度指标
	5
	5
	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对社会贡献度
	促进就业改善民生
	达成年度指标
	5
	5
	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影响程度
	影响程度较高
	影响程度较高
	10
	10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不断为基层输送青年人才
	影响程度较高
	影响程度较高
	10
	10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我市各类人才的充分肯定和支持
	满意度高
	非常满意
	10
	10
	

	分总
	
	
	
	100
	
	

	说明
	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以及绩效自评扣分的情况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	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和上级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	
	

	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（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。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	    3.汇总区域绩效目标时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
